
12年物业糊涂账如何解决
承诺保安一米八，实际来的却是老爹爹？长沙最新指引剑指物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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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姝 长沙报道

近日，长沙市市场监管局重磅发布《长沙市住宅
小区物业服务收费及电梯安全使用规范经营指引》
（以下简称《指引》），切实解决物业收费不透明、加价
不规范、服务不到位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指引》规定，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普通商品住宅
前期物业服务费均应报当地发改部门备案审查并按
照发改部门备案审查通过的价格收取；《指引》还明

确，发改部门备案审查时注明了“提供增值服务合同
另行约定”的，增值服务协议需与原物业服务合同分
开签订。

《指引》明确的这些内容，恰恰是长沙市万达公
馆小区业主多年来希望物业能解决的问题。

“发展改革委当年核定的价格是每月每平方米
2.15元，物业多年来按照 3.98元的价格收取，既没有
按项目按等级明确收费标准，也没有就超过的部分
和我们签订合同。”万达公馆业主代表袁先生说。

地震现场一片废墟？假！
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公布

据央视 全国公安机关按照“净网—2025”
专项工作部署，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谣
言突出网络违法犯罪，持续加大打击整治力度，
及时发现查处借热点舆情事件进行造谣传谣线
索。20日，公安部公布 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
典型案例。

“上海老伯捡拾名包后向失主勒索5万元”

近日，上海公安网安部门查明，刘某明（男，
34岁）经营一家奢侈品回收店，为提升店铺知名
度、吸粉引流，伙同店铺员工李某洋（男，25岁）通
过经纪公司招募方某庆（男，62岁），前往太古汇摆
拍了内容为“上海老伯捡拾名包后向失主勒索5万
元”的虚假视频后，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店铺主
播盛某琳（女，29岁）作为视频中演员出现。该视
频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大量网民给与负面评价，
对当地形象造成恶劣影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进入云南玉溪城区必须缴费200元”

近日，云南公安网安部门查明，刘某峰（男，
50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在某短视频平台发
布了内容为“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即日起玉溪政
府决定：凡是进入玉溪城区的必须缴纳 200元的
城镇维护费用，该费用可以在 5年内随意出入玉
溪城区！500元可以一辈子随意出入玉溪！”的谣
言信息，引发大量网民关注、讨论，对当地群众造
成误导，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女儿‘王喵喵’走失”

近日，浙江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王某彪（男，
28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使用AI工具生成
了一篇内容为“女儿‘王喵喵’被人抱走”的虚假
信息，并配以一张从互联网上搜到的小女孩图片
后，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和
讨论，误导不少热心人士纷纷转发、助力寻找，扰
乱社会公共秩序。

“四川德阳发生液化气罐车爆炸”

近日，四川公安网安部门查明，李某江（男，
58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在某社交平台发布
内容为“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东湖街道大地村境
内，一辆运载液化气罐的货车在行驶途中突发起
火爆炸。剧烈的燃烧引发十余次连环爆炸，气罐
被炸飞后坠落在地，周边村民住宅玻璃大面积震
碎”的虚假险情信息，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
引发当地居民恐慌，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山西大同地震现场一片废墟”

近日，山西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王某（女，57
岁）使用某文字类AI工具捏造了涉“山西大同地
震”相关谣言信息，之后又利用某视频生成类AI
工具生成与文本对应的视频，在某社交平台发
布，并配文称“大同地震现场：一片废墟与惊魂”，
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重庆金科廊桥水乡6.8级地震”

近日，重庆公安网安部门查明，何某会（女，
53岁）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了内容为“金科廊桥
水乡三组6.8级地震”的虚假灾情信息，误导大量
网民关注和讨论，引发当地居民恐慌，扰乱社会
公共秩序。

“山西太原一男子因行车纠纷持刀伤人”

近日，山西公安网安部门查明，刘某（男，36
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以自己前期看到过的
一起普通交通纠纷事件为原型，捏造“司机持刀
伤人”的虚假警情，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误导大
量网民关注和讨论，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山东潍坊一学生在体测时因为高温身亡”

近日，山东公安网安部门查明，梁某鹏（男，29
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在某短视频平台编造
内容为“七月八号下午两点二十七分，山东潍坊高
密。十二岁的李亮亮倒在滚烫的塑胶跑道上，距
离他刚跑完的400米体测终点仅一步之遥。当时
电子屏跳动着39℃高温，塑胶跑道表面早已突破
50℃，他静静趴了整整三分钟……”的谣言信息，
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山东威海某小学开学第一天学校塌了”

近日，山东公安网安部门查明，刘某元（男，
26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在某短视频平台发
布内容为“山东威海某小学开学第一天学校塌
了”的谣言信息，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
当地居民恐慌，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佛山男子感染基孔肯雅热抢救无效身亡”

近日，广东公安网安部门查明，栗某（男，36
岁）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内容为“佛山男子感染
基孔肯雅热抢救无效身亡”的谣言信息，误导大
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当地居民恐慌，扰乱社
会公共秩序。

以上人员均已被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物业：愿意对公示内容进一步整改

据长沙市市场监管局官网10月17日消息，该局重磅发
布《长沙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及电梯安全使用规范经
营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发布时间是9月22日。

《指引》明确，物业收费要明码标价，公示收费明细，仅
公示收费总额，未按照综合管理、公共区域清洁卫生、秩序
维护服务等分项公示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服务等级以及对
应的收费标准是不符合要求的。此外，《指引》指出，要在醒
目位置公示，物业服务前台或小区其他醒目位置，停车服务
收费公示在停车场入口处和收费处。

万达公馆物业公布的位置及字号都算不上“醒目”。
万达公馆因未成立业主大会，属于实行政府指导价的

普通商品住宅。《指引》明确，发改部门备案审查时注明了
“提供增值服务合同另行约定”的，增值服务协议需与原物
业服务合同分开签订，包括金额分开，服务内容分开，且增
值服务内容不得与原物业服务内容重叠。

此外，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物业服务收费管理
的通知（长发改价调〔2025〕8号）规定，前期物业服务人与物
业买受人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中，要将《长沙市××住宅小区
物业服务分项目分等级服务及收费公示表》作为物业服务
合同附件。

万达公馆的物业合同显然没有做到。
“我们不是不想交物业费，每月3.98元一平方米我们也

交了很久。我们的诉求是要明确物业服务质量等级、物业
服务内容、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并进行有效公示。物业费调
整要征求过半业主同意后才能通过。”袁先生说。

对此，物业经理告诉记者：“我们愿意和业主重新签订
合同，并进一步对公示内容进行整改。”

律师：物业费调整应由业主参与表决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易旭告诉记者：
“物业费调整问卷调查表不能视为业主表决投票。”《民法
典》规定，物业费调整属于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应当由专
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
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
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问卷调查表通
常缺乏明确的表决事项、投票规则等关键要素，不能等同于
业主大会投票表决。”易旭说。

易旭指出，前期物业服务协议部分有效，但关于超出政
府指导价部分的收费约定可能无效。根据《民法典》及相关
规定，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期间，住宅物业管理费实行政府指
导价。“如果物业和业主签署的前期物业协议未就2.15元以
外的增值服务进行约定，也未写明物业服务的等级和价格，
那么超出发改委核定的 2.15元/月的部分收费约定可能因
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协议中符合政府指导价部分的
内容仍然有效。”易旭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物业服务人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或者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定，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
或者重复收费，业主以违规收费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业主请求物业服务人退还其已经收取的违规费用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小区物业在未与业主明确约定增值服
务及收费标准的情况下，长期按高于政府指导价的标准收费，
业主有权要求其退还多收的部分。”易旭表示。

在万达公馆小区物业办公室的墙上，记者看到
粘贴有万达公馆服务标准和《万达公馆住宅小区物
业服务分项目分等级服务及收费公示表》（以下简称

《收费公示表》）。只不过这两份对业主十分重要的
公示材料却贴在墙面较高处，且字号很小，几乎看不
清楚。即便记者用手机拍下收费公示表，随后放大，
依然很难看清楚字迹。

记者询问物业这是什么时候公示的，物业表示：
“上个月。”为何之前没有公示？物业表示：“因为以
前没有要求公示。长沙市出台了最新指引，我们也
在积极整改。”

对于公示文字太小，根本无法看清的问题，物业
则表示，对此会进一步优化。

“这简直是‘袖珍版’。”对于这两份公示材料，业
主十分不满。为了看清楚，业主只好先对公示内容
进行扫描，随后再放大，这样才勉强看清楚。

待到彻底看清楚内容后，业主再次提出质疑。

以公共区域清洁卫生服务这一项为例，《收费公示
表》显示，该小区的公共区域清洁卫生服务级别为五
级，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月收费基准价为0.4元。

让人疑惑的是这项收费的依据是什么？根据
《收费公示表》中对公共区域清洁卫生服务要求的表
述，含有楼内公共区域清洁和楼外公共区域清洁 14
项具体服务，这部分描述和《湖南省物业服务收费管
理办法》（湘价服〔2010〕76号）文件中对于五级公共区
域清洁卫生服务吻合，但后者的收费基准价是0.3元，
加上按层每天两次收集垃圾的费用后，则是0.32元。

2025年，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长沙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物
业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长发改价调〔2025〕8号）中，
公共区域清洁卫生服务四级的收费基准价是 0.4元，
但包含的服务更为细化，比如门厅地面拖洗保洁要
达到 3次以上等。万达公馆发布的《收费公示表》却
没有写明这些具体的服务。

10月 16日，记者来到万达公馆。该小区的物业
经理告诉记者，确实有业主因物业费有所不满。物
业经理也向记者出示了一份2013年物业公司向发改
委提交的物业服务费申报表，申请表备注一栏显示，
增值服务费用为：“综合管理服务 0.704元，公共区域
清洁卫生费 0.193元，公共部门电梯、消防、弱电公共
照明0.943元，合计增值1.893元。以上部分为与业主
协商后增值费用（合同约定是3.98元）。”对此，袁先生
表示：“申报表中的这些信息，物业从未向业主公示
过，更别说和业主协商。”

由于业主对物业费有所不满，2019年3月，万象美
物业曾发起一次物业费议价的调查问卷，调整单价有
三个选择：3.2元/月·平方米、3.5元/月·平方米和 3.98
元/月·平方米。

物业经理告诉记者，当时全小区八百余户业主中有

517户同意每月每平方米3.2元，因此将物业费调整为
每月每平方米3.2元。“我们在每个单元门都贴了公示。”

但这次调查问卷的结果能否等同为业主投票决
议，物业公司和业主们产生了分歧。“调查问卷不是
投票决议。”袁先生说。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调价也未签订新的物业服
务合同。根据《湖南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湘发
改价费规〔2022〕271号，第九条：业主大会成立前，普
通商品住宅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因服务成本变化或政
府指导价标准变动需要调整的，物业服务人应在街
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指导与监督下，公开
真实、完整、有效的相关信息，向业主征询意见，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的规定，
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实施调整并通过签订新的物业
服务合同约定执行。

袁先生告诉记者，2013年 12 月 16 日交房后，他
就和物业公司签订了《长沙万达公馆前期物业服务协
议》，开始以3.98元/平方米的价格缴纳物业费。“当时
跟我们承诺小区会有27个管家提供五星级酒店服务，
小区的保安都是一米八高的大个子，让人十分安心。”

没想到入住不久后，保安几乎都换成了中老年
人，说好的管家服务也没有落实到位。物业承诺没
兑现，部分业主开始对物业费有了质疑。“3.98元一平
方米的物业费放在现在也不便宜，物业服务也没有
兑现承诺。”袁先生说。

出于对服务的不满，有业主向长沙市发改委申请公
开“长沙市万达公馆2012-2013年物业收费备案价”。
2018年11月8日，业主收到了长沙市发改委的政府信息
公开告知书。告知书显示，“经查，我委2013年12月对
万达公馆小区前期物业收费标准价格进行了核定，并办
理了万达公馆小区《湖南省服务价格登记证》，收费标准

为电梯住宅2.15元/月·平方米，试行一年。”
此外，核定表中表述有“因提供服务等级之外服

务内容和设施设备而增加物业服务成本可另外在物
业服务合同中约定收费标准”。

“问题是物业当时并未和我们就2.15元以外的服
务另外约定收费标准。”袁先生说。

他向记者出示了 2013年 12月 16日他与物业签
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协议里仅显示一个月每平
方米 3.98元；服务内容包括房屋建筑公用的日常维
修、养护和管理，公用设施、设备的日常维护等内容，
较为粗略，既没有每项服务的价格，也没有说清楚提
供了哪些“服务等级之外的服务内容和设施设备”。

此外，袁先生告诉记者，自 2018年起，该小区的
物业公司从大连万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更换为万象美物业，现物业公司屡屡将物业纠纷归
结为“历史问题”。

万达公馆大门。组图/记者李姝

3.98元/平方米的物业费从何而来

物业费曾有调整，依然未签合同

模糊不清的收费公示表

记者在万达公馆小区物业办公
室的墙上看到粘贴有万达公馆服务
标准和《万达公馆住宅小区物业服务
分项目分等级服务及收费公示表》，但
几乎看不清楚。


